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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計劃 

計劃大綱 

中國香港龍舟總會（總會）以推動龍舟運動成為香港精英運動為目標。將從「香港龍舟錦標

賽 2019」中邀請勝出香港盃決賽的屬會隊伍成為香港代表訓練隊，參加由總會委派的海外國

際賽事，但不包括世界俱樂部錦標賽。 

 

選拔制度 

1) 以「香港龍舟錦標賽 2019」舉行的香港盃決賽為選拔賽。 

2) 標準龍 500 米所有組別的初賽第一場或第一回合，時間最快的 6 支隊伍將直接進入香港

盃決賽。 

3) 屬會隊伍必須於「香港龍舟錦標賽 2019」第一階段截止報名前成為總會的有效投票會員

或普通會員。 

*總會將優先邀請香港盃冠軍屬會隊伍成為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，如未能接受邀請或未能滿足

上述條件則由亞軍隊伍補上，如此類推。若季軍隊伍亦未能接受邀請或未能滿足上述條件，

該年度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計劃則取消。 

**選拔程序完成後，總會將向該屬會隊伍發出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正式邀請函。而該屬會隊

伍須於回覆限期前以書面方式提交同意書，否則當棄權論並重啓選拔程序。 

***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委任期由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。總會將保留「香港

代表訓練隊」計劃所有條款及細則的更改權利。 

 

總會的負責項目 

1) 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項目資助指引為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參與的賽事提供相關津貼。 

2) 提供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制服。 

3) 為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報名參加海外國際賽事。 

4) 為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的隊伍負責人、教練及運動員安排受資助的賽事相關交通及食宿。 

5) 監督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的紀律與行為，如有違規，將以《香港代表隊隊員守則》作紀律

處分。 

 

「香港代表訓練隊」的責任 

1) 組織一隊共 28人的參賽隊伍（包括 1名隊伍負責人、1名教練及 26名運動員，其中必須

有 22 人或以上隊伍成員為「香港龍舟錦標賽 2019」香港盃決賽隊員名單內），並為參賽

進行積極訓練。 

2) 遵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項目資助指引，協助總會秘書處安排賽事相關的交通及食宿。 

3) 遵守海外國際賽事大會所定的比賽規則。 

4) 參考總會《香港代表隊隊員守則》，確保隊員紀律與行為良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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